
2023 年度新郑市城乡建设领域部门联合

“双随机、一公开”抽查工作实施方案

依据《新郑市人民政府关于在市场监管领域全面推行部门联

合“双随机、一公开”监管的通知》(新政﹝2020﹞6 号)和《关于

印发<新郑市 2023 年度部门联合“双随机、一公开”抽查计划>的

通知》（新双随机办﹝2023﹞1 号），为做好 2023 年度新郑市城乡

建设领域部门联合“双随机、一公开”抽查工作，制订方案如下:

一、检查时间

2023 年 9 月 10 日至 2023 年 9 月 30 日

二、抽查对象范围和比例

全市范围内依法由市住建局监管的在建工程项目，抽取比例

为 10%。

三、抽查部门及内容

1.市住建局检查事项:对劳动用工实名制落实情况的检查，对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承包活动的检查；对建设单位建设

工程招投标情况的检查，对建设单位编制建设工程招标文件的检

查；对工程实体质量的监督检查；对工程质量责任主体和质量检

测等单位的工程质量行为的监督检查；对主要建筑材料、建筑构

配件质量的监督检查；对建筑施工企业“三类人员”持证上岗、

教育培训和履行职责情况的检查；对施工现场建筑起重机械安全

管理情况检查；对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情况监督检查；对施工

现场危大工程安全管理检查；对双重预防体系建设的检查，对施



工现场事故隐患检查等。

2.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检查事项:用人单位按时足额支

付农民工工资情况、遵守最低工资规定情况；用人单位与农民工

签订劳动合同情况；用人单位编制保存工资支付台账情况；对在

建工程项目落实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开设使用农民工工资专用账

户、委托银行代发农民工工资、工程款与人工费用分账管理、施

工现场维权信息公示等制度措施的情况;工程项目为农民工办理

工伤保险参保情况等。

3.市城市管理局检查事项:对市管道路、桥梁、隧道、河道范

围及邻近区域占用施工建设活动的检查。

四、抽查流程

（一）准备阶段

市住建局依托全省统一的“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平台

一一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部门协同监管平台--河南)(以

下简称省级平台),制定抽查事项清单、抽查计划、建立检查对象

名录库和执法检查人员名录库;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城市

管理局依据专项计划和工作安排，将本部门拟参与联合抽查的执

法检查人员名单报送市住建局，由该局统一随机抽取各部门的执

法检查人员，组成联合检查组。执法检查人员信息应包括姓名、

所在单位、职务、性别、专业、执法证件号码(或身份证号码)、

执法区域和联系电话等。

（二）名单抽取及派发阶段



1.市住建局通过省级平台采取随机抽取的方式，确定检查对

象及其匹配的执法检查人员，形成联合抽查任务匹配情况一览表，

包括项目名称、地址、建设单位、施工单位等基本信息以及抽查

机关、执法检查人员姓名及执法证件号码等内容。

2.抽取完成后三个工作日内，将联合抽查任务匹配情况一览

表送交各参与部门，各参与部门需在两个工作目完成比对和确认。

经各部门对一览表核对无误后，在 20 个工作日内，统筹安排抽查

日程，确定各个联合抽查组和抽查方式，生成一户检查对象一份

市场监管领域部门联合抽查情况记录表，由组长派发至各组员，

组织实施联合抽查。

（三）组织检查阶段

1.预查比对，执法检查人员按照检查任务要求，通过查询国

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河南)、各部门业务应用系统和档案资

料等，掌握被检查对象基本信息和动态状况。

2.现场检查。检查小组应根据情况确定是否告知检查对象;需

要提前告知的，当在现场检查前以书面或电话、传真等形式，告

知被检查对象检查的时间及配合检查的要求，提示准备好相关资

料;不宜告知的，不得向检查对象透露情况，不发放部门联合检查

告知书。检查小组对被检查对象实施核查时，应当按照相关法律

法规和工作程序规定进行，检查人员应当如实记录核查情况;检查

中发现其他违法线索的，将依法移交相关部门处理。检查事项全

部完成后，要求被检查对象在市场监管领域部门联合抽查情况记

录表签字或盖章。被检查对象拒绝签字或盖章的，由执法检查人



员在市场监管领域部门联合抽查情况记录表上签字说明。

3.形成检查结果。执法检查人员根据各个事项检查情况，填

写市场监管领域部门联合抽查情况记录表，并签字确认。

（四）结果公示阶段

牵头单位或执法检查人员在检查结束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

按照“谁检查、谁录入、谁公开”的原则，将市场监管领域部门

联合抽查情况记录表中涉及本部门的检查结果信息录入省级平

台，并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河南)进行公示，接受社

会监督。

五、工作要求

（一）明确责任分工，认真抓好落实。按照“谁发起、谁牵

头”原则，市住建局负责制定计划、组织实施联合抽查任务，各

参与部门按照计划要求按时参加联合抽查，严格按照《河南省市

场监管领域全面推行部门联合“双随机、一公开”抽查实施细则》

要求及部门规章规定，认真履行监管职责，按时完成各项检查工

作。

（二）加强沟通联系，密切协调配合。各单位要按照联合抽

查的工作安排，密切协作、加强沟通，确保联合抽查有序开展。

在联合抽查工作中，要注重服务与监管相统一，切实增强检查活

动的集约性、简便性与有效性，避免增加企业负担。

（三）做好信息公示，促进信用监管。要强化抽查检查结果

公示的运用，严格按照《河南省市场监管领域全面推行部门联合

“双随机、一公开”抽查实施细则》要求，及时通过省级平台录



入抽查检查结果，抽查结果由省级平台自动归集到市场主体名下，

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河南)”向社会公示，促进形

成企业诚信自律的社会氛围。

（四）严格工作纪律。检查过程中检查组不得接受被检查单

位安排车辆和用餐，不得收受被检查单位馈赠礼品，不得在检查

期间饮酒。


